[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采办计划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工程技术公司（增产）2026-2029年度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采购专有协议）的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填写到月）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工程技术公司（增产）2026-2029年度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采购专有协议
	详见附件1。
	（2026．1）
	详见附件2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相关事宜应以后续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1月9日）止。在此期间，有可提供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详细内容请见附件1、2）。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采办共享中心
2026年1月4日
商务联系人：王莫飞，电话：022-25801305
邮箱：wangmf2@cnooc.com.cn   
如对上述公开内容真实、有效性存疑，请拨打社会监督电话：022-25802262，其他事项不受理。


附件1：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bookmark: _Toc13248927][bookmark: _Toc13249324]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本技术要求描述了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的最低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所列产品技术参数标准要求，供应商在报价、生产制造、调试及后续质量保障工作中应严格遵循。协议签订后，供应商应在接到甲方供货通知要求后，按订单物资名称、规格、数量及单位、交货期、交货地点、质量标准、验收标准、相关服务要求完成协议工作要求。
随着稠油热采产量的逐年提升，稠油井蒸汽吞吐作业防止地层受热导致粘土膨胀，前置防膨业务进一步开展，用量也会随之上涨。2025年作业井次高达45井次，2026将持续、大力推广防膨项目在渤海地区的应用。面对我公司蒸汽吞吐防膨业务的快速服务、大规模使用的情况，需要签订一份蒸汽吞吐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采购专有协议，且药剂价格合理，药剂质量优良，并且保证蒸汽吞吐防膨作业的正常衔接，故提出此蒸汽吞吐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采购专有协议。
根据2025年有限天津分公司稠油产量为220吨，2025年稠油井蒸汽吞吐防膨作业药剂使用量924吨/年。2026年天津分公司稠油产量指标提高至285吨，2027年预计提高到500吨/年。提高采收率的措施作业也随之增加。为2026至2028年三年需要申请采购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3000吨，特此立项。
本技术引用了《Q/HS 2044-2019海上油田注水井防膨工艺技术实施规范》1项产品标准，引用了3项方法标准。
[bookmark: _Toc13249325][bookmark: _Toc13248928]二、需求一览表
表1 产品需求一览表
	序号
	物资编码
	品类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交货期
	交货地点
	备注

	1
	85044395
	A030813
	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
	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GA-01\液体
	3000000
	KG
	有效期内，按买方订单通知送货，卖方收到买方订单送货通知后，7日内完成送货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程技术公司增产库房
	最小送货量1吨


[bookmark: _Toc13248929][bookmark: _Toc13249326]三、执行标准/规范
说明应用或执行的标准或规范，应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集团公司标准，如为内控标准，则需提供相应标准文件。
SY/T 7329-2016 油田化学剂中有机氯含量测定方法
GB/T 4472-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9724-2007化学试剂pH值的测定通则
Q/HS 2044-2019海上油田注水井防膨工艺技术实施规范
四、设计/使用条件
1. 设计要求：本产品主要用于稠油井蒸汽吞吐作业，防止蒸汽吞吐过程中析出的冷凝水引起地层粘土膨胀。现场主要使用地热水进行配制，要求与地热水具有良好的配伍性。检测实验评价时采用模拟油田水代替现场地热水，具体组成如下：
表2 实验室模拟油田水离子组成
	离子类型
	Na+
	K+
	Mg2+
	Ca2+
	Cl-
	SO42-
	HCO3-
	CO32-

	含量，mg/L
	2289.45
	34.43
	28.24
	79.9
	3160.46
	14.12
	1007.49
	48.3


2. 使用条件：温度：-20℃~350℃；湿度：40%-100%。
五、技术要求
本次采购的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按下述技术要求书描述列明的技术参数和测定方法执行
1. 技术指标要求

表3 产品技术参数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外观
	均匀液体，无机械杂质

	+
	pH（4%水溶液）
	6-9

	
	★密度，g/cm³
	1.00-1.10

	
	固含量
	≥ 55%

	
	与模拟地层水配伍性
	与模拟地层水混合后均匀一体，无沉淀、无絮凝、无浑浊

	
	★有机氯含量
	0.0%

	性能指标
	★防膨率（350℃，24h）
	≥ 85%

	
	★耐冲刷性（水洗三次后防膨率）
	≥ 85%

	
	★渗透率保留率（350℃）
	≥ 90%


2. 实验方法
2.1 外观的测定
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目测。 
2.2 pH值
用蒸馏水（三级水）配制质量浓度4％的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样品溶液，参照《GB/T 9724-2007化学试剂pH值的测定通则》测定。 
2.3 密度
参照《GB/T 4472-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测定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原液密度。
2.4 固含量的测定
1） 方法提要
将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在（90±2）℃下加热烘干至恒重，计算干燥后试料减少的质量。
2）仪器、设备
① 称量瓶：扁形带盖，容量为加入试样后，试样厚度小于5 mm；
② 电热恒温干燥箱：温度能控制在90℃ ，精度±1℃；
③ 干燥器：内盛适当的干燥剂（如变色硅胶、五氧化二磷等）；
④ 天平：光电分析天平或电子天平，分度值为0.1 mg。
3）分析步骤
将电热恒温干燥箱调节至（90±2）℃，然后将称量瓶置于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取出后在干燥器中冷却[冷却时间一般为（20~40）min，重复操作的冷却时间一定要相同]，称量，精确至0.1 mg。反复操作至恒重。
用已恒重的称量瓶，称取约10 g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精确至0. 1mg。将称量好的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放入已调节至（90±2）℃的电热恒温干燥箱中（称量瓶应放在温度计水银球的周围）。称量瓶盖子稍微错开或取下与试样同时干燥。
烘干（12） h后，将称量瓶和盖子迅速移至干燥器中冷却。冷却后盖好盖子，称量，精确至 0.1 mg。重复操作至恒重，重复干燥时间约1 h。
4）结果计算
水分以质量分数计，数值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称量瓶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称量瓶和干燥前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称量瓶和干燥后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符合产品规定。
2.5 与地层水配伍性
参照表2制备模拟地层水。在60℃，400r/min搅拌条件下，缓慢加入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用模拟地层水配制4%质量浓度的热采长效粘土稳定剂 GA-01溶液，记录分散均匀所需要的时间，并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目测是否澄清无沉淀。
2.6 有机氯的测定
参照按《SY/T 7329-2016 油田化学剂中有机氯含量测定方法》中3 方法A——微库仑法，测定执行。
2.7 防膨率（350℃，24h）
① 称取 0.50g 钠膨润土，精准至 0.01g，装入 10mL 离心管中，加入煤油 10mL，充分摇匀，在室温下静置 24h，装入离心机，在转速为 1500r/m 下离心分离 15min，读出钠膨润土的体积 V0。 
② 高温防膨率的测试。称取 0.50g钠膨润土两份，精准至 0.01g，置于高温高压密闭反应器内，分别加入蒸馏水10mL、4%防膨剂样品溶液 10mL，充分摇匀混合，放入温度（350±1）℃恒温 干燥箱中静置 24h，自然冷却至室温。将高温高压密闭反应器内的粘土混合液分别转入离心管中，装入 离心机，在转速为 1500r/m 下离心分离 15min，读出钠膨润土的体积 V1和 V2。 
③ 防膨率的计算 
高温防膨率按式（1）计算。 
F1=×100% ..........................................................................................(1)

式中： F1 ——高温防膨率；V 0 ——钠膨润土室温下在煤油中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V 1 ——钠膨润土 350℃耐温冷却后在蒸馏水中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2 ——钠膨润土 350℃耐温冷却后在高温粘土稳定剂水溶液中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应大于 1.0％。 
2.8 耐冲刷性
实验温度350℃，实验方法参照《Q/HS 2044-2019海上油田注水井防膨工艺技术实施规范》中5.2.5耐冲刷性。
2.9 渗透率保留率（350℃）
按照目标油藏渗透率用实验砂15%膨润土填制模拟岩心，饱和模拟地层水，测定孔隙体积和孔隙度。将模拟岩心接入动态驱替流程，用模拟地层水测定模拟岩心渗透率K0。注入5PV、4%防膨剂水溶液。注入350℃、50PV蒸汽，静置，自然降温，待温度冷却至室温后，注入10PV蒸馏水，静置1hr，转注模拟地层水至岩心两端压差稳定。结束实验。计算渗透率K。
渗透率保留率按式（2）计算。 
H=×100% ..........................................................................................(2)
式中： H——渗透率保留率； K0 ——未注高温粘土稳定剂前的液相渗透率，单位为二次方微米（μm2）； K ——注入高温粘土稳定剂后的液相渗透率，单位为二次方微米（μm2）。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5％，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3. 主要生产设备要求
投标人需自有用于生产制造的复配容器（反应釜或聚合釜或配制釜或搅拌罐等）≥1套，总容积不少于5m3（多套容积可累计），提供相关设备照片或铭牌照片、采购合同或发票。（须以上任一资料体现设备容积参数）。
六、检测和试验
1. 投标时投标人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盖章版(CNAS或CMA印章)产品检测报告，报告须覆盖本技术要求所有标★检测项目（防膨率、耐冲刷性、渗透率保留率除外），且满足指标要求。
2. 合同签订后，卖方需立即送样，通过工程技术公司质控中心检测项目全部技术要求合格后方可送货，供货时间为7天。
3. 卖方承诺送货时提供的产品满足本技术要求中产品技术参数的全部要求，出具出厂产品合格证。并在该合同执行首次订单提供覆盖本技术要求所有标★检测项目（防膨率、耐冲刷性、渗透率保留率除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
4. 送货后，由买方取样送检化验，产品质检合格后方可办理验收手续。如到货产品买方抽样检测不合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退换货处理，退换货时间为7天。
5. 如卖方对买方抽样质检结果有疑议，经双方协商后，进行联合取样，样品一式三份（每份不得少于200mL）；一份由具备CNAS/CMA认证机构的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检测，一份由工程技术公司质控中心检测，一份作为备样质控中心留存。若结果不一致，最终检测以质控中心检测结果为准。
七、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1. 产品标识
产品标志/标签要求：标注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商名称。
2. 产品包装
不要求具体包装形式，但卖方进行产品交付时需由卖方负责提供药剂运输及倒灌服务，将买方的6m³空药剂罐由天津增产公司库房运输至卖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罐装作业场地。倒服务完成后，卖方将6m³药剂罐从卖方作业场地运回天津增产公司库房。
3. 产品运输
买方负责在天津增产公司库房场地内的装卸作业，其余环节，如卖方作业场地的装车、倒装及运输服务均由卖方负责。
4. 产品存储
按照产品说明书执行。
八、技术文件
1. 产品外包装应有明显的材料名称、包装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识，并张贴化学品安全标签；
2. 供货前提供样品到增产技术公司，质检合格后方可送货；
3. 提供药剂时需要厂家提供出厂质检报告；
4. 卖方提供第三方化学品证明，证明此药剂的化学品的分类（危险化学品或者非危险化学品）；
5. 提供产品的说明书，说明书中需要包含产品的主要成分；
6. 要求供货商提供码头认可的“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包含海运及陆运证书；
7. 提供产品的MSDS。
九、工作进度、监造和现场验收
1. 货物到达买方合同/订单指定到货地点后，由买方人员按本协议及合同/订单有关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质量及技术要求进行验收。如发现卖方提供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质量及技术要求不符合买方合同/订单及本协议要求，证书、技术资料不齐，破损，买方有权要求退货、更换、补齐，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卖方负责；
2. 验收合格后，买方指定人员在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送货清单由验收人保留一份，卖方将其余的二份送货单交采办人员认可签字后，一份由我方物资采办管理部门保留，另一份由卖方保留。
3. 验收要求：
（1）验收时提供药剂交付所要求的全部技术文件。卖方所提供药剂需满足项目技术要求，随货提供送货清单等资料。
（2）交货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工程技术公司增产库房。
（3）交货日期：合同有效期内，按买方订单通知送货，卖方收到买方订单送货通知后，7日内完成送货。
（4）货物接收人：王健，电话13389080085，邮箱：wangjian94@cnooc.com.cn。
十、技术服务与售后服务
1. 卖方在接到买方通知24小时内给予答复，48小时到达现场，卖方技术配合响应时间不超过48小时，对于非不可抗力响应逾期的，买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
2. 卖方不得将销售货物的品种和数量告知第三方。
十一、质量保证
1. 质保期要求：质保期为卖方交付该批货物经双方签署送货检验单后12个月。
2. 生产日期不能早于送货日期3个月。在质保期内，药剂出现质量问题时，卖方应负责进行免费更换。卖方保证更换的药剂为合格产品。如果药剂更换2批次后仍存在质量问题，买方有权提出退货，并按照惩罚措施提出赔偿。
3. 其它要求：到货验收不合格，无条件退或换货。
[bookmark: _Toc13249328][bookmark: _Toc13248931]十二、其他要求
1. 付款方式：合同约定银行电汇。
2. 付款周期要求：订单完成后，开票后45日付款。
3. 结算方式：本合同为年度协议合同，付款内容根据订单内容进行结算。
4. 交货日期：合同有效期内，按买方订单通知送货，卖方收到买方订单送货通知后，7日内完成送货。
5. 技术联系人：曲庆东，联系方式：022-25800178；姚淼，联系方式：022-25808422。
6. 商务联系人：齐  健，联系方式：022-25803168。
7. 发票接收人：陈  媛，联系方式：022-25800974。












项目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请感兴趣的供应商于2026年1月9日前，在系统反馈。
联系人：王莫飞
电  话：022-25801305
邮  箱：wangmf2@cnooc.com.cn
（1） 

附件2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资质要求

	1.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
2.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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